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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州地方海事局、航务（港航）管理局、相关处室： 

根据《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关于印发<湖南省交通运输

水环境保护及水运绿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实施方案>

的通知》（厅办〔2018〕7 号）精神和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

开展 400 总吨以下货运船舶防污染改造工作的有关要求，对

在我省注册 400总吨以下具备防污染改造条件的货运船舶实

施防污染改造，并给予财政资金补助。为确保全省 400 总吨

以下货运船舶防污染改造工作顺利推进，规范补助资金申报

程序和工作流程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就做好 400 总吨以下货

运船舶防污染改造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2018 年，完成改造 150 艘；2019 年，完成改造 230 艘；

任务明细表见附件 1。 

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禁止在我省辖区范围内登记注册的

400 总吨以下未进行防污染改造的货运船舶在湘、资、沅、

澧干线及洞庭湖水域航行。 

二、申报条件及补助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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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条件 

1.在我省辖区范围内登记注册，400 总吨以下具备防污

染改造条件的货运船舶; 

2.船舶持有船检、海事、港航等部门核发的有效船舶检

验证书、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、船舶营业运输证书； 

3.船舶经营范围在湘、资、沅、澧干线及洞庭湖水域（以

船舶营业运输证核定为准）； 

4.按照现行法规规范的要求，完成经船检机构认可的生

活污水处理装置加装，经船检机构检验合格，并取得《船舶

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》。 

（二）补助标准 

单船补助 1.5 万元。 

三、申报程序及资金发放 

（一）申报程序 

1.符合申报条件的船舶所有人向县级水路运输管理部

门报送《湖南省 400 总吨以下货运船舶防污染改造补贴申请

表》（附件 2），并提供船舶所有人营业执照或身份证、水路

运输经营许可证、船舶营运证、船舶检验证书及船舶所有权

登记证书等复印件；委托加装需提供委托加装协议书。 

2.县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初审后，报送市级水路运输管

理部门。 

3.市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审核，并经同级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签署意见后，报送省水运管理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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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省水运管理局审核、公示、公布实施后，抄送省交通

运输厅。 

（二）资金发放 

市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按照经省水运管理局公布后的

补助金额，报同级财政部门将补助资金一次性发放到船户或

委托加装单位。 

四、职责分工 

各市州、县（市区）运输管理部门负责改造船舶补助资

金申报工作；省局运输综合处负责具体工作的督促落实，申

报资料审核、公示及上报工作。 

各市州船舶检验部门负责具备改造条件船舶名录核定、

现场监督、污水处理装置检验及船舶防污染改造相关技术支

持；省局船舶检验处负责船舶防污染改造技术指导工作。 

各级海事机构要加强现场一线监督检查，督促 400 总吨

以下具备改造条件船舶实施防污染改造，对未加装或加装后

未正常开启使用污水处理装置的船舶，严格按规定予以处罚。 

船闸管理部门不得为未进行防污染改造船舶安排过闸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 

各地要提高对 400总吨以下货运船舶防污染改造的认识，

加强组织领导，保证必要的人力、物力投入，切实落实财政

资金补贴政策，确保各项工作措施和规定能够落到实处。省

局将此项工作推进情况与各市州年度交通目标考核挂钩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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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严格考核。 

（二）健全工作机制 

各地要结合工作实际，按上级有关要求，进一步细化工

作方案，制定有效工作举措，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工作任务。

要严格申报程序，加强财政补贴资金的发放管理，并按照“一

船一册”规范档案管理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 

各相关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，加强水环境环保宣传和船

舶实施防污染改造补助政策引导，充分认识船舶防污染改造

对环境保护、水污染治理的重要作用和意义，引导船户积极

参与、配合做好船舶防污染改造工作。 

 

附件：1.各市州船舶防污染改造任务明细表 

2.湖南省 400 总吨以下货运船舶防污染改造补贴

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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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

地区 
加装任务

总数量（艘） 

2018 年加装任务 

数量（艘） 

2019 年加装任务 

数量（艘） 

长沙 0 / / 

株洲 33 12 21 

湘潭 7 3 4 

岳阳 12 5 7 

衡阳 55 22 33 

益阳 44 18 26 

常德 93 39 54 

郴州 0 / / 

永州 0 / / 

怀化 104 38 66 

娄底 26 10 16 

张家界 0 / / 

湘西 6 3 3 

邵阳 0 / / 

合计 380 150 2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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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 

 编号：      （     ）      号 

船舶所有人   
所有人身份证或工商

登记号 
  

地址   联系电话   

船舶基本 

情况 

船名 
 

 船籍港 
 

总吨 
 

船舶类型   建成日期   

所有权登

记号  
船检登记号   

许可证号 
 

营运证号   

补贴金额 单船补助金额：1.5 万元 
申请人 

(签章) 
 

改造及完工情况 

加装方式 □自主安装     □委托安装（附委托协议） 

已完成加装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改造，并取得《船舶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》 

（证书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以下由管理部门填写 

县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意见 市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意见 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意见 

单位（公章） 

  
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单位（公章） 

 

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单位（公章）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省水运管理局 

审核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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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工照片粘贴处 

 

 

完工照片粘贴处 

注：1.申请表一式三份，省、市、县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各存一份。 

2.船舶基本情况按船舶登记证书、船舶检验证书和船舶营运证书内容填写。 

3.编号由市级水运管理部门编制，由地级市名称、年份代码和 3 位数字流水号组成。如：长

沙（2018）001。 


